
A

公开

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常卫复〔2024〕第 62 号

关于对常州市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提案
第 0187 号的答复

卞廷松委员：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中医药事业的关心与支持。您提出的

《关于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推广使用中药制剂的建议》已收悉，

综合江苏省药监常州检查分局等部门会办意见，现答复如下：

医疗机构院内中药制剂是临床用药的重要补充，是中医师

在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累积和沉淀，充分体现中医的地域特色、

医院特色和专科特色，以安全有效、价格合理、使用方便广受

群众欢迎。我市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中药院内制剂的推广使用，

并不断强化管理和规范。

一、我市医疗机构制剂生产情况



我市有医疗机构制剂品种配制的单位有 5 家，分别是常州

市第三人民医院、常州市儿童医院、常州市中医医院、武进中

医院和溧阳市中医医院，有医院制剂品种 179 个，其中中药制

剂 143 个。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常州市儿童医院已取得了《医

疗机构制剂许可证》，自行配制制剂产品，两家制剂室 2023 年

制剂销售在 1500 万元左右；常州市中医医院、武进中医院、溧

阳市中医医院未取得《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委托扬子江药

业集团等单位配制中药制剂产品。

二、医院制剂品种调剂审批职责

按照《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20 号）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医

疗机构制剂的调剂由国家药监局审批，省辖设区市之间医疗机

构制剂的调剂由省药监局审批。《江苏省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苏食药监注〔2005〕568 号）规定，

社区的市级辖区医疗机构制剂调剂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

批。2019 年机构改革后，该事项审批由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

三、逐步推动市内中药制剂调剂使用

2022 年，为满足新冠疫情期间临床用药需求，加强医疗机

构制剂调剂使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常州市

卫健委、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常州市医疗保障局联合下发

了《关于加强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制剂调剂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常卫中医〔2022〕288 号），明确“我市医疗机构依法经省药



监局审批或备案的、可用于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医疗机构

制剂，经常州市市场监管局行政服务处审批后，可在常州市医

疗机构范围内调剂使用”，为推动中药制剂在全市医疗卫生机

构推广使用打下基础。经市卫健委多方协调沟通，2024 年，由

市政府办下发的《常州市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

案》（常政办发〔2024〕20 号），明确“支持区域内医疗机构

中药制剂调剂使用、鼓励支持协定方推广运用”，为全市医疗

卫生机构推广使用中药制剂赢得政策支持。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1.加快推动常州市区域中药制剂中心建设，保障各家医院

的中药制剂生产和使用需求，也为在全市医疗机构推广使用中

药制剂奠定供货基础。

2.市卫健委将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医药保障局开展调研座

谈，制定和出台调剂调配管理办法，简化审批流程，推动医疗

机构制剂市内流通使用。

3.市卫健委将认真实施《孟河医派传承创新发展项目》，

对孟河医派验方效方或基于孟河医派学术思想的协定方进行研

发，推动更多疗效确切的中药制剂投入临床。同时在挖掘、整

理孟河医派临方炮制品种并建立数据库的基础上，对具有较好

的临床价值、已有前期研究资料和数据支撑的品种，进行创新

性研究，促进转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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